


2023年度市场建设服务中心
整体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1、我单位按照县财政局安排部署，成立了内部控制绩效自评领导小组，负责预算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年初编制预算时，根据单位职能和项目实际设定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年终结束后，根据决算情况及年初设定的绩效指标情况，对单位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
2、部门预算安排情况：2023年收入预算总额564.64万元，追加项目预算1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373.28万元，日常公用经费23.36万元，项目经费168万元，追加项目预算15万元，合计579.64万元。
项目支出预算：1、市场建设服务中心租金项目78万元；2、市场建设服务经费项目40万元；3、市场建设整治专项经费50万元；以上3个项目全部为非税收入安排项目，因市场升级改造，拆迁非税收入减少，导致该项目未完成。4、追加项目预算一个，为疫情防控经费项目，项目已完成，预算资金15万元全部支出。
3、 部门项目基本情况：
（1） 、市场建设服务经费项目。高阳县市场建设服务中心主要负责菜市场、农贸市场、东关市场、平安路市场的管理。为保障市场保洁、保安人员工资待遇正常发放，根据市场建设服务中心的职责及党组会议纪要确定安排实施2023年该项目预算。项目预算资金40万元，因市场改造，收入减少，导致该项目未完成。
（2）、市场建设整治专项经费。菜市场基础设施陈旧老化，严重影响市场建设整体形象，急需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市场硬件设施，消除安全隐患，使市场整体形象更加美观，对市场内部整体环境、卫生等进行综合整治，做好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等工作。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工作要求，及市场建设服务中心的部门职责，2023年安排此项目预算，项目资金50万元。因市场改造，收入减少，导致该项目未完成。
（3）、市场建设服务中心租金。此项目根据与南沙窝社区居民委员会签定的市场租赁协议及党组会议纪要设定，为保障菜市场经营正常运转，根据市场建设服务中心的职责，确定安排实施2023年该项目预算，项目资金78万元。因市场改造，收入减少，导致该项目未完成。
（4）、疫情防控经费。我单位所辖市场是我单位疫情防控的重点单位，由于疫情反复造成资金缺口较大，因此经与领导请示确定追加此项目，项目资金15万元，实际支付项目款15万元，项目支出进度与预算进度吻合，预算目标内容与实际执行相吻合。
4、项目资金管理及监督体制： 
（1）、高度重视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成立了以主任为组长，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各职能科室的评价责任，进一步强化各科室对财政预算支出管理意识。
（2）、建立了机关整体支出管理方面的内控制度，修订和完善了《高阳县市场建设服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高阳县市场建设服务中心内部控制制度》等规章制度，对机关运行经费等支出进行了有效管控。
（3）、严格执行资金支付管理制度，根据年度预算指标数，统筹安排资金使用计划，严格控制各项支出，规范支出科目。资金支付按专款专用的要求严格管理，不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单位还为此建立了相应的资金支付审批制度，对每笔支付项目都要附上相关的文件、施工合同、委托协议、验收报告、发票等，由项目负责人收集进行初审，分管领导审核、财务负责人复核，主管领导签名确认后上报财务室。财务人员对相关资料认真核查，核准无误后向县财政主管部门提交资金申请。对于大额资金及不经常性支出的事项经党组会议研究后方能进行资金支付。
（4）、在支付过程中，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依据规定程序和权限，及时有效的进行资金支付，不存在虚列项目支出及超标准开支的情况。
（5）、在强化内部管理监督的同时，积极主动接受财政、税务，审计等业务部门的指导、监督和检查，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1、整体支出保障部门正常运转，员工工资保险缴纳，维护市场正常运转。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413.3万元。本年支出413.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73%。其中基本支出398.03万元，占96%；项目支出15万元，占4%。
  2、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1）、市场建设服务经费项目、市场建设整治专项经费项目、市场建设服务中心租金项目由于市场升级改造，收入减少，导致以上3个项目未完成。
（2）、疫情经费项目。
项目绩效目标：杜绝疫情蔓延，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产出指标：1、数量指标：设施安装数量：疫情封挡2次，全部完成；2、质量指标：设施安装保质保量；3、时效指标：规定时间内安装完成；4、成本指标：支出控制在预算数之内，项目完成支付15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效果指标：1、社会效益指标：有效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效果明显；2、可持续影响指标：商户经营恢复正常。
满意度指标：市场商户满意度：调查中满意人数占调查总数的百分比超95%。
该项目自评得分：100分。
我单位绩效自评工作小组对项目进行了整体跟踪，对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价，各项预算指标基本完成，项目达到了预期目标，各项指标符合年初预算要求，效果明显。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项目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总结如下：2023年度市场建设服务中心共4个预算项目，项目绩效目标、指标设定合理，严格参照《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设定规范》并结合实际科学设定，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绩效目标设置清晰准确，能够客观公正的反映项目实施所能达到的产出数量及预期效果。绩效指标设置全面、完整、科学的明确预期产出数量、成本及效益，数据真实准确无太大偏差。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一）存在问题及评价结论
[bookmark: _GoBack]经自评工作组评价，部门整体预算项目综合得分95分。预算执行率达到71%。项目绩效目标整体设置科学合理，能够客观、公正、全面的体现项目实现情况及资金执行情况。因市场升级改造，收入减少，部分项目因资金紧张无法支出，以及为节约资金，非紧迫性支出项目暂缓开展等问题，预算编制工作仍需进一步细化。
（二）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编制。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全面编制预算项目，优先保障固定性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量压缩变动性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
2、加强培训和业务理论学习，特别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高阳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手册》、《内部控制制度》等学习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3、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
4、不断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逐步建立适合我单位特点的绩效评价体系。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规定程序，评价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为预算管理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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